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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外国劳动法研究 
成果和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郑爱青 

 
      三十年来，我国劳动法学界在研究外国劳动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为我国
劳动立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比较落后，基本上处于开始的
初级阶段，研究成果不多，需要有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 
      从国内关注和研究外国劳动法的时间段来看，三个年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翻译和介绍外国劳动法规，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对国外某些
劳动法律制度的零星介绍，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劳动法的升温，不仅介绍国外
情况更多了，而且开始进行中外劳动法律制度的比较，并提出对我国劳动立法和
司法的借鉴，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劳动法学界真正进入了对外国劳动法研究的起步
阶段。 
一、外国劳动法研究成果 
      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外国劳动法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果，主要表
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为学科发展积累基本资料。 
      原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四卷外国劳动法译丛，
国别涉及十几个。到目前为止，仍是涉及国别最多的一次劳动法律的介绍，为当
时国内研究人员和劳动司法以及实务人士提供了基础性的国外劳动法信息。但
是，由于这套译丛缺乏跟进和资料的更新，早已陈旧过时，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重新更新这套译丛。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国外某些劳动法律制度的关注
和介绍，例如，当时很多学者研究国外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力图借鉴国外做法，
改善我国当时已经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二是为立法提供参考。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劳动关系日趋紧张的状况和劳动立法落后的现实表明我
国需要加强劳动立法。围绕着建立和完善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主要任务，即着手
进行劳动就业、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劳动争议处理方面的基本法律规范的需
要，有更多的学者发表文章和出版专题书籍，介绍国外立法情况，例如对美国、
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欧盟等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情况的介绍，此外，
还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比较研究成果，涉及反就业歧视、劳动合同期限、规章制
度、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社会保险制度等。特别是2005年前后，伴随着《劳动
合同法》的立法进展，发表了一些比较劳动合同法方面的文章，直接为劳动合同
立法提供参考和借鉴，其中某些国外立法情况和学者的观点被我国立法机关吸收
到了《劳动合同法》中，例如该法第14条和第46条体现出的关于限制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鼓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用的观点，就是借鉴了法国劳动合同立法
和欧盟劳动法的规定作出的，此外，还有关于劳务派遣的规范，也参考了一些国
外劳动立法的做法。 
二、外国劳动法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展望 



      相比我国法学中的其他部门法学，劳动法学界对于外国劳动法的研究还处于
刚刚起步阶段，亟待发展，并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目前面临着诸多问题。第一，取得的成果还比较少，影响面较小，文章和著作都
很匮乏，甚至关于外国劳动法基本原理的介绍和研究都很不充分。第二，缺乏懂
外语又懂专业的人才，不能满足尽快、全面和准确地介绍和引进国外劳动法的需
要。例如，为配合我国目前进行的社会保障立法急需有全面和准确地国外立法资
料。第三，学校、出版等方面都不够重视对外国劳动法课程和纯学术成果的引进
和出版，不利于外国劳动法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出版界往往追求出版物的利润效
益，偏好外国民商，外国劳动法方面的成果难以推出。  
      为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特别是法学团体要积极推动劳动法学界研究外国
劳动法，因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法升温和发展时期，实践和立法的大量问题需
要参考或借鉴国外已有的做法或者已经走过的路程。第一，建议法学会等组织设
立专门外国劳动法教材翻译基金，帮助建立起外国劳动法学的基础资料。第二，
建议出版社设立专门基金出版发达国家劳动法的最前沿成果翻译丛书，创造外国
劳动法学研究的学术氛围。第三，建议法学会和法学院有条件的要设立奖励基
金，奖励在外国劳动法研究方面有成绩的学者，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研究外国
劳动法。第四，建议法学的学科刊物更多的发表外国劳动法研究的论文，为研究
外国劳动法提供学术园地。 
      我国劳动法制目前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大好时期，和上个世纪相比，宏观环境
更加有利，对外国劳动法的研究已经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从现在起步，
相信下一个十年我们就会迎来外国劳动法研究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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